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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忘初心，方得始终 

——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放宽事件点评 

事件： 

住建部、财政部、央行联合发布通知：从即日起，职工连续足额缴存满三个月，本人及配偶在缴存城市无自有住

房且租房的，可提取双方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；租住公租房，可按照实际房租支出全额提取；租住商品房，各地

根据当地租金水平和住房面积确定提取额度。 

点评： 

 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再跨一步，政策新常态下终回归初衷。继 2014 年 10 月 9 日，三部委联合印发《关于

发展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通知》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门槛后，此次三部委再度发文，是对住房公

积金管理条例修订的进一步完善。作为提高职工住房消费能力的福利性工具，住房公积金的设计初衷在于更

好地解决缴存职工基本住房问题，然而在城市房价飞速上涨的地产黄金十年里，中低收入者早已无法负担高

昂的购房费用，租房则成为了更现实的选择；由于此前公积金主要功能是发放购房贷款，这就导致大量承担

不起首付的职工无法使用公积金购买住房，其住房公积金在被强制缴存后只能存于公积金管理中心却无用武

之地，再加上可用额度提升严重滞后于房价的上涨、提取条件苛刻等因素，造成住房公积金使用率低、闲置

资金规模大的现状，背离了住房公积金的本质。随着此次提取条件的放宽，住房公积金用途方面的规定将更

加多元化，职工住房消费能力将得到本质上的提升。 

 

 有利于规范我国住房租赁市场，盘活存量提振市场热情。根据使用公积金支付房租所需准备材料：①租住公

租房，需提供房屋租赁合同和租金缴纳证明；②租住商品住房，需提供本人及配偶名下无房产的证明。由于

目前我国住宅租赁行为较少登记备案和纳税，不规范的住房租赁服务将导致公积金提取的受限。近日住建部

发布《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指导意见》，明确要求积极推进住房租赁市场健全发展，同时搭

建住房租赁信息服务平台，内容涵盖房源信息、合同范本、备案等信息，这一系列举措将有利于我国住房租

赁市场的规范，同时盘活现有存量市场，在销售端数据尚未完全回暖之际提振市场热情。 

 

 住房公积金异地互认将全面铺开，高库存城市有望迎来去化催化剂。随着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多元化的落

子，下一步预计将继续推广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异地互认，实现资金池互通。长沙、合肥、南昌、

武汉已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现公积金缴存互认，资金跨地区流转机制的建立将有效促进公积金贷款的区

域结构性变化，长期来看将助推高库存城市去化。 

 风险提示：政策施行力度低于预期，货币政策大幅收紧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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